
決定摘要  

 

 

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第 7 8 0 次會議  

 

日期：二零二六年一月九日  

 

時間：下午二時三十分  

 

地點：香港北角渣華道 3 3 3 號北角政府合署 1 5 樓會議室 ( 1 5 3 7 室 )  

 

 

通過第 7 7 9 次 (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) 會議記錄  

 

 

續議事項  

 

 

 

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2 A 條申請編號 Y / Y L - K T N / 7 (改期 )  

 

申 請 修 訂 《 錦 田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Y L - K T N / 11》，把位於元朗逢吉鄉第 1 0 7 約地段第 5 4 9

號 (部分 )、第 5 5 0 號、第 5 5 1 號、第 5 5 2 號 (部分 )、第

5 5 3 號、第 5 5 4 號 A 分段及 B 分段 (部分 )、第 5 5 6 號、第

5 5 7 號 A 分段及 B 分段、第 5 5 8 號、第 5 5 9 號 (部分 )、第

5 6 0 號 A 分段、第 5 6 1 號 A 分段、第 5 6 2 號餘段、第 5 6 3

號餘段、第 5 6 4 號、第 5 6 5 號餘段及第 5 6 6 號和毗連政府

土地的申請地點由「工業 (丁類 )」地帶、「住宅 (甲類 )」

地帶及「農業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 1」地帶，以及修

訂適用於申請地點土地用途地帶的《註釋》 (公開會議 )  

 

備悉 

 

 

西貢及離島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S K - P K / 3 1 4  

 

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西貢大涌口路第 2 1 7 約地段第 7 6 7

號、第 7 6 9 號及第 7 7 0 號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

業，並闢設附屬辦公室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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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及離島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S L C / 1 9 7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及「海岸保護區」地帶的大

嶼山貝澳芝蔴灣道鹹田新村的政府土地闢設公用事業設施

裝置 (地底電纜 )，以及進行相關的挖土工程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S L C / 1 9 8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海岸保護區」地帶的大嶼山長沙近長沙下村的

政府土地闢設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(地底電纜 )，以及進行相

關的挖土工程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 

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

 

決定 

 

新增議程項目  

擬修訂《沙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S T / 3 8》(公開會

議 )  

 

同意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S T / 1 0 4 3  

 

在劃為「工業」地帶的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 7 至 3 1 號協興

工業中心地下 A 舖 (部分 ) A 0 1 a 單位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

(快餐店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有附帶條件下批給臨

時性質的許可，為期

五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K L H / 6 5 9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九龍坑第 7 約地段第 2 3 7 號

E 分段餘段、第 2 3 7 號 F 分段餘段、第 2 3 7 號 G 分段餘

段、第 2 3 7 號 H 分段、第 2 3 7 號 I 分段、第 2 3 7 號 J 分

段餘段、第 2 3 7 號 K 分段餘段、第 2 3 7 號 L 分段餘段、

第 2 3 7 號 M 分段、第 2 3 7 號 O 分段餘段及第 2 3 7 號 P 分

段餘段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連附屬電動車充電設施，以及

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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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S S H / 1 6 6  

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西貢北企嶺下新圍第 2 0 9 約的政

府土地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(公開會

議 )  

 

拒絕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/ 8 4 4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汀角第 2 3 約地段第 2 4 3 號

A 分段第 1 小分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

宇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拒絕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/ 8 4 5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汀角第 2 3 約地段第 2 4 3 號

A 分段第 2 小分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

宇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拒絕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/ 8 4 6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汀角第 2 3 約地段第 2 4 3 號

A 分段餘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(公

開會議 )  

 

拒絕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LT / 7 8 3  

 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大埔林村新村第 1 9 約地段

第 1 0 3 6 號 A 分段、第 1 1 5 6 號、第 11 5 7 號 A 分段、第

11 6 8 號 A 分段及第 11 6 9 號 A 分段闢設臨時私人停車場

(只限私家車 )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LY T / 8 6 7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粉嶺嶺皮村第 7 6 約地段第 1 6 7 7

號餘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(公開會

議 )  

 

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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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M K T / 5 7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打鼓嶺蓮麻坑路第 9 0 約地段第

5 8 8 號、第 5 8 9 號及第 5 9 0 號餘段闢設臨時貨倉 (危險品

倉庫除外 )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

議 )  

 

延期 

 

新增議程項目 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M U P / 2 1 9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沙頭角萊洞第 4 6 約地段第 2 6 4

號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M U P / 2 2 0  

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沙頭角第 3 8 約地段第 2 5 號 A 分段、

第 2 6 號 A 分段及第 2 7 號 (部分 )，以及第 4 6 約地段第 8 0 4

號 (部分 )、第 8 0 6 號、第 8 0 7 號、第 8 0 8 號、第 8 0 9 號、

第 8 11 號、第 8 1 2 號、第 8 1 3 號、第 8 2 3 號 B 分段餘段、

第 8 2 4 號 B 分段餘段、第 8 2 5 號、第 8 2 6 號 (部分 )、第

8 2 7 號、第 8 2 8 號 B 分段餘段和毗連政府土地闢設臨時物

流中心，並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/ 8 2 2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打鼓嶺第 8 4 約地段第 8 9 6 號 B

分段第 1 小分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

宇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拒絕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/ 8 2 3  

 

為批給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坪輋

大埔田村第 8 4 約地段第 3 6 5 號 C 分段 (部分 )作臨時私人

停車場用途的規劃許可續期三年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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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N / 1 0 9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打鼓嶺北第 8 0 約地段第 4 8 7 號

B 分段餘段 (部分 )、第 4 9 0 號 (部分 )、第 4 9 1 號、第 5 7 2

號 A 分段及第 5 7 4 號和毗連政府土地闢設臨時貨倉存放汽

車零件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N / 11 2  

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打鼓嶺北蓮麻坑路第 8 0 約地段第

3 5 號餘段、第 3 6 號、第 4 2 號餘段、第 4 3 號、第 4 4 號、

第 4 5 號餘段、第 5 9 號餘段及第 6 4 號 B 分段餘段和毗連

政府土地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 (貨櫃車除外 )，以及經營商

店及服務行業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有附帶條件下批給臨

時性質的許可，為期

五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N / 11 3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及「農業」地帶的打鼓嶺第 7 9 約

地段第 5 1 3 號 (部分 )闢設臨時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(太陽能

發電系統 )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 

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M P / 3 9 4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

區」地帶的元朗米埔和生圍第 1 0 1 約地段第 5 0 號 A 分段

及第 7 7 號作綜合屋宇及濕地生境發展，以及進行填土和

挖土工程 (修訂已核准的發展計劃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M P / 4 0 2  

 

擬在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

朗米埔第 1 0 4 約地段第 3 2 5 0 號 B 分段第 4 3 小分段 A 分

段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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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S T T / 3 0  

 

為批給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新田第 9 9 約地

段第 6 7 3 號 C 分段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作臨時食肆 (餐

廳戶外座位區 )用途的規劃許可續期三年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6 2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北第 1 0 9 約地段第 8 2 2

號及第 8 2 4 號闢設臨時度假營連附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

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6 8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 0 9 約地段第

11 9 8 號 B 分段 (部分 )及第 11 9 9 號餘段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

店及服務行業，並闢設附屬設施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8 1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 0 7 約地段第 1 4 3 5

號 (部分 )臨時露天貯物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

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8 4 (要求延期 )  

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 0 9 約地段第 11 9 1 號 (部

分 )、第 11 9 4 號、第 11 9 5 號、第 1 1 9 6 號、第 11 9 7 號 A

分段 (部分 )、第 1 1 9 7 號餘段 (部分 )、第 11 9 8 號 C 分段

(部分 )、第 11 9 8 號餘段 (部分 )、第 1 2 0 5 號餘段 (部分 )及

第 1 2 0 8 號和毗連政府土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及機

械，並闢設附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及填塘工程

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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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8 5  

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1 0 約地段第 8 4 號 (部

分 )、第 8 5 號 A 分段餘段 (部分 )、第 8 5 號 C 分段 (部分 )、

第 8 6 號餘段 (部分 )及第 1 1 3 號 (部分 )闢設臨時場地辦公

室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N / 1 1 8 6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北第 1 0 7 約地段第 1 3 9 7

號 (部分 )作臨時露天貯物用途，並闢設附屬設施，以及進

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 0 8 8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 0 9 約地段第

3 4 7 號 B 分段 (部分 )、第 3 4 7 號 D 分段 (部分 )及第 3 4 8 號

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和食肆，並闢設公眾停車

場 (貨櫃車除外 )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1 (要求延期 )  

 

在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的元朗第 1 0 6 約地段第 6 7 0 號

(部分 )、第 6 7 1 號 (部分 )、第 6 7 3 號 (部分 )、第 6 7 4 號、

第 6 7 5 號、第 6 7 6 號、第 6 7 7 號 (部分 )、第 6 7 9 號 (部分 )

及第 6 8 0 號 (部分 )和毗連政府土地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

業 (五金雜貨及建築材料零售商店 )，並闢設附屬設施 (為

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2 (要求延期 )  

 

在劃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的元朗第 1 0 6 約地段第 6 8 1 號

餘段 (部分 )、第 6 8 2 號餘段 (部分 )及第 6 8 3 號餘段 (部分 )

和毗連政府土地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五金雜貨及建

築材料零售商店 )，並闢設附屬設施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

議 )  

 

延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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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4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八鄉元崗新村第 1 0 6 約地段

第 1 9 0 6 A 號及第 1 9 0 6 B 號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

宇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批准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5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錦田南八鄉第 1 0 6 約

地段第 1 8 9 0 號 A 分段第 3 小分段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

服務行業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6  

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第 1 0 3 約地段第 7 7 7 號餘

段、第 7 7 8 號餘段、第 7 7 9 號餘段及第 9 2 6 號闢設臨時宗

教機構連附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五

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五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K T S / 11 0 7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錦田南第 1 0 6 約地段第 1 3 6

號餘段 (部分 )及第 2 1 4 9 號 (部分 )闢設臨時貨倉 (危險品倉

庫除外 )連附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

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N S W / 3 5 9  

 

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

( 2 )」地帶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豉油廠」地帶及「休

憩用地」地帶的元朗沙埔青山公路第 1 0 7 約地段第 1 7 4 3

號 C 分段餘段 (部分 )臨時露天存放建築器材及材料，並闢

設附屬停車場、辦公室及貯存設施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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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S K / 4 3 5 (要求延期 )  

 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八鄉蓮花地第 1 1 2 約地

段第 3 7 7 號 (部分 )、第 3 7 8 號 (部分 )、第 3 8 0 號 (部分 )、

第 3 8 7 號 (部分 )及第 3 8 8 號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

業 (汽車陳列室 )，並闢設附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

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 

 

屯門及元朗西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H S K / 5 8 9  

 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洪水橋田廈路第 1 2 5 約

地段第 1 5 8 3 號餘段 (部分 )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為期

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五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H S K / 5 9 0  

 

擬在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及「住宅 (甲類 ) 3」地帶的元朗

洪水橋第 1 2 5 約地段第 1 8 2 4 號 B 分段餘段 (部分 )及第

1 8 2 4 號 C 分段 (部分 )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、機械及車

輛，以及闢設附屬設施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T M / 6 0 1  

 

擬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的屯門第 4 5 區屯門市地段第 5 5 0

號興建屋宇 (公開會議 )  

 

有附帶條件下批准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H T F / 1 2 0 2  

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元朗厦村第 1 2 8 約地段第 3 8 4 號

餘段闢設臨時電子產品回收貨倉連附屬辦公室，以及進行

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

-  1 0  -  

 

屯門及元朗西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P S / 7 6 4  

 

在劃為「康樂」地帶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屏山馮

家圍第 1 2 6 約地段第 1 0 6 號 (部分 )、第 1 0 7 號 (部分 )、第

2 8 9 號 (部分 )、第 2 9 3 號 (部分 )、第 2 9 4 號 (部分 )、第

2 9 5 號 (部分 )、第 3 0 1 號 (部分 )、第 3 0 2 號 (部分 )及第

3 1 9 號 (部分 )闢設臨時公眾停車場 (私家車 )和露天存放建

築機械及建築材料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為期三

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P S / 7 6 5  

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元朗屏山第 1 2 2 約地段第 9 1 4 號、

第 9 1 5 號、第 9 1 6 號 (部分 )及第 9 1 7 號 (部分 )闢設臨時康

體文娛場所 (休閒農場 )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Y S T / 1 3 2 7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及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的元朗洪水橋

第 1 2 1 約地段第 1 8 2 9 號 A 分段第 2 小分段餘段 (部分 )闢

設宗教機構 (祠堂 )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工程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Y S T / 1 3 4 1  

 

在劃為「住宅 (乙類 ) 1」地帶的元朗唐人新村第 1 2 1 約地

段第 1 3 5 5 號餘段及第 1 3 5 6 號餘段 (部分 )經營臨時食肆

(餐廳連附屬戶外座位區 ) (為期五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五年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T / 7 4 7  

 

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大棠大棠山路第 11 7 約

地段第 1 1 8 7 號 N 分段 (部分 )及第 11 8 7 號餘段 (部分 )經營

臨時食肆 (餐廳戶外座位區 ) (為期三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

-  1 1  -  

 

屯門及元朗西區 

 

決定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T / 7 5 0 (要求延期 )  

 

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元朗大棠南坑村 6 6 號第

11 8 約地段第 9 3 6 號經營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 (為期三

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延期 

 

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Y L - T T / 7 5 2  

 

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鄉郊用途」地帶的元朗大

棠第 1 1 7 約地段第 8 3 9 號 A 分段 (部分 )及第 8 4 0 號 (部分 )

闢設臨時貨倉 (危險品倉庫除外 )，並露天存放建築材料和

車輛 (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)，以及闢設附屬辦公室 (為期三

年 ) (公開會議 )  

 

在有附帶條件下批給

臨時性質的許可，為

期三年 

 

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 

 

提供以上資料，旨在方便市民大眾參考。在任何情況下，城市規劃委員會都

不會就以上資料的使用及該等資料的任何錯誤或偏差承擔任何責任。任何人

如有疑問，應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查詢。  

 


